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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多份締約國定期報告，認為很少提及身心障礙婦女，關注身心障礙婦女因其

特殊生活條件而遭受的雙重歧視，回顧《奈洛比提升婦女前瞻策略》第 296段，

其中在「應特別關注的領域」標題下，將身心障礙婦女視為一個脆弱的群體，申

明支持《關於身心障礙者的世界行動綱領》(1982年)，建議締約國在定期報告中

提供資料，介紹身心障礙婦女的情況和為解決其特殊情況所採取的措施，包括為

確保其能同樣獲得教育和就業、保險服務和社會保障，及確保其能參與社會和文

化生活等各方面所採取的措施。 

 

第十一屆會議第十一屆會議第十一屆會議第十一屆會議(1992)第第第第 19號一般性建議號一般性建議號一般性建議號一般性建議：：：：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對婦女的暴力行為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 基於性別的暴力，是嚴重阻礙婦女與男性平等享受權利和自由的歧視形式。 

2. 1989年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在其報告內，列入關於暴力及因應暴力所擬定措施

的資料(第八屆會議第 12號一般性建議)。 

3. 1991年第十屆會議，委員會決定在第十一屆會議分出部分時間，討論並研究

第 6條，以及關於對婦女的暴力行為、性騷擾與色情剝削的其他條款。選擇該主

題是為1993年世界人權會議作準備，該會議根據大會1990年12月18日第45/155 

號決議規定召開。 

4. 委員會的結論認為，締約國的報告沒有充分反映出歧視婦女、以性別為基礎

的暴力、侵犯人權和基本自由之間的密切關係。《公約》的充分執行需要締約國

採取積極措施，消除施加於婦女一切形式的暴力。 

5.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審查其法律與政策，根據《公約》規定提交報告時，應顧

及委員會針對基於性別的暴力所述意見。 

 

一般性建議一般性建議一般性建議一般性建議：：：： 

6.《公約》第 1條界定對婦女的歧視。歧視的定義包括基於性別的暴力，即針對

其為女性而施加暴力或不成比例地影響女性。包括身體、心理或性的傷害、痛苦、

施加威脅、壓制和剝奪其他行動自由。基於性別的暴力可能違犯《公約》的具體

條款，不論這些條款是否明文提到暴力。 

7. 基於性別的暴力，損害或阻礙婦女享有基於一般國際法或具體的人權公約所

載列的人權和基本自由，符合《公約》第 1條所指的歧視。該等權利和自由包含： 

(a)生命權； 

(b)不受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懲罰的權利； 

(c)在國際或國內武裝衝突時享有人道主義所規範之平等保護的權利； 

(d)自由和人身安全權利； 



8 
 

(e)基於法律受平等保護權； 

(f)家庭中的平等權； 

(g)可達成的最高標準身心健康權； 

(h)工作條件公平有利的權利。 

8. 《公約》適用於公部門所施加的暴力。該等暴力行為除了違反《公約》規定

之外，也可能違反締約國根據國際人權法和其他公約所負的義務。 

9. 但是，應當強調《公約》所指的歧視，並不限於政府或以政府名義所作的行

為(見第 2條(e)款、第 2條(f)款和第 5條)。例如：《公約》第 2條(e)款呼籲締約

國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任何個人、組織或企業對婦女的歧視。根據一般國

際法和具體的人權公約規定，締約國如果沒有盡力防止侵犯權利或調查暴力行

為，並施以懲罰及提供賠償，也可能為私人行為擔負責任。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公約公約公約公約》》》》具體條款的意見第具體條款的意見第具體條款的意見第具體條款的意見第 2 條和第條和第條和第條和第 3 條條條條：：：： 

10. 除了第 5至 16條所規定的具體義務外，第 2 條和第 3 條規定了消除一切形

式歧視的全面義務。 

11. 傳統態度認為婦女處於從屬地位或具有傳統定型的角色任務。該等態度長期

助長廣泛存在的一些做法，其中涉及暴力或脅迫，例如家庭暴力和虐待、強迫婚

姻、嫁妝謀殺、強酸攻擊、女性割禮等等。這類偏見和做法可證明基於性別的暴

力是保護或控制婦女的一種形式。這類暴力對婦女身心健康的影響很大，使她們

不能平等享有、行使和知曉人權與基本自由。雖然這項評論主要針對實際發生威

脅的暴力，但這些基於性別的暴力導致婦女的從屬地位，使她們很少參與政治、

受教育不多、技術水準低落和缺少工作機會。 

12. 這類態度也助長色情文化的傳播，將婦女形容為性玩物而非完整的個人。此

又反向助長基於性別的暴力。 

《《《《第第第第 6 條條條條》：》：》：》： 

13. 第 6條要求締約國採取措施，以禁止一切形式販運婦女及意圖營利使婦女賣

淫的行為。 

14. 貧窮和失業增加販運婦女的機會。除既有販運婦女的形式外，還有新形式的

性剝削，例如：性旅遊業、向發展中國家徵聘勞工到發達國家工作、安排發展中

國家婦女與外國人結婚；該等做法與婦女平等享有權利、尊重其尊嚴者皆不相

容，並使婦女特別容易受到暴力和虐待。 

15. 貧窮和失業迫使很多女性從事色情行業，包括年輕少女在內。妓女尤其容易

受到暴力，由於她們的地位不合法，往往受到排斥。她們需要平等的法律保護，

使其不受到性侵害或是其他形式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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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戰爭、武裝衝突、佔領領土等往往導致娼妓人數、販運婦女，以及對婦女進

行性攻擊的行為增加，需要採取具體保護和懲罰性措施。 

《《《《第第第第 11 條條條條》：》：》：》： 

17. 如果婦女遭到基於性別的暴力，例如在工作單位受到性騷擾時，就業平等權

利也會嚴重減損。 

18. 性騷擾包括不受歡迎、具有性動機的行為，如身體接觸和求愛動作、猥褻的

言詞，出示淫穢書畫和提出性要求等，無論其為言詞或是行為。這類行為可以是

侮辱人的，且構成健康和安全的問題。婦女有合理理由相信如果她加以拒絕，在

工作包括徵聘或升級方面對她不利，或造成不友善的工作環境；則這類行為就是

歧視性的。 

《《《《第第第第 12 條條條條》：》：》：》： 

19. 第 12 條要求各國採取措施，保證平等取得保健服務。對婦女施加暴力會使

其健康和生命造成危險。 

20. 在某些國家，文化和傳統習俗長期對婦女和兒童的健康產生傷害。這些習俗

包括對孕婦飲食的限制、重男輕女、女性割禮。 

《《《《第第第第 14 條條條條》：》：》：》： 

21. 農村婦女容易遭受基於性別的暴力，因為在許多農村社區，有關婦女從屬地

位的傳統觀念仍頑固存在。農村社區的女孩離開農村到城裡找工作時，特別容易

遭受暴力和性剝削。 

《《《《第第第第 16 條條條條》》》》(和第和第和第和第 5 條條條條)：：：： 

22. 強制絕育或墮胎對婦女的身心健康有不利的影響，並且侵犯婦女決定生育子

女的數目和間隔的權利。 

23. 家庭暴力是對婦女最有害的暴力形式之一，其於所有的社會普遍存在。在家

庭關係中，各年齡子女都會遭受各種各樣的暴力，包括毆打、性侵害、其他形式

的性攻擊、精神方面的暴力，以及由於傳統觀念而長期存在的其他形式的暴力。

因缺乏經濟獨立，許多婦女被迫處在暴力關係之中。男性不承擔家庭責任的行

為，也是一種形式的暴力和脅迫。這些形式的暴力置婦女的健康於危險之中，並

損及她們平等參與家庭及公共生活的能力。 

 

具體建議具體建議具體建議具體建議：：：： 

24. 鑑於這些評論意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建議： 

(a)締約國應採取適當而有效的措施，以掃除一切基於性別的暴力形式，不論是

出於公共或私人行為； 

(b)締約國應確保關於家庭暴力與虐待、性侵害、性攻擊及其他基於性別暴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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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均能充分保護所有婦女並且尊重其人格完整和尊嚴。應向受害者提供適當

保護和支援服務。向司法和執法人員及其他公務員提供性別敏感度的培訓，對於

有效執行《公約》是根本必要的； 

(c)應鼓勵締約國彙編關於暴力程度、原因和後果，以及防止和處理暴力等措施

的有效性統計，並進行相關研究； 

(d)應採取有效措施，確保與促進新聞媒體尊重婦女； 

(e)締約國報告中應查明助長婦女受到暴力的態度、風俗和做法的性質和程度以

及產生哪一類暴力。它們應報告為克服暴力而採取的措施以及這些措施 

的效果； 

(f)應採取有效措施克服這些態度和做法。締約國應開展教育和公共資訊方案，協

助消除妨礙婦女平等的偏見(1987年第 3號建議)； 

(g)必須採取具體的預防和懲罰性措施，以消除販運婦女和性剝削的行為； 

(h)締約國報告中應敘述這些問題的嚴重程度以及為保護賣淫婦女、被販運婦女

或受到其他形式性剝削的婦女而採取的措施，包括刑罰規定、預防性和恢復措

施。也應說明這些措施的有效性； 

(i)應提供有效的申訴程序和補救辦法，包括賠償損失； 

(j)締約國應在其報告中載列有關性騷擾的資料，以及為保護婦女在工作單位不受

性騷擾及其他形式脅迫暴力而採取的措施； 

(k)締約國應為家庭暴力、性侵害、性攻擊及其他基於性別的暴力的受害者建立

服務或給予支助，包括收容所、特別受過訓練的保健工作者、康復和諮詢。 

(l)締約國應採取措施克服這些傳統習俗，且應在報告健康問題時考量委員會關於

女性割禮的建議(第 14 號建議)； 

(m)締約國報告中應確保採取措施，防止在生育方面的脅迫行為，並確保婦女不

致由於節育方面缺少適當服務，而被迫尋求不安全的醫療手術，例如非法墮胎。 

(n)締約國報告中應說明這些問題的嚴重程度，並應說明已採取的措施及效果； 

(o)締約國應確保受暴力所害的農村婦女能夠獲得服務，且必要時向偏遠社區提

供特別措施； 

(p)保護她們免於受到暴力的措施，應包括培訓和就業機會，以及監督從事家務

勞動者的僱用條件； 

(q)締約國應報告農村婦女面臨的危險，遭受暴力、虐待的程度和性質、對於支

援及其他服務的需求與取得情況，以及克服暴力措施的有效性； 

(r)為克服家庭暴力所必須的措施應包括： 

i.出現家庭暴力時，必要的刑事處罰與民事賠償制度； 

ii.立法排除基於捍衛名譽而對女性家庭成員施以毆打或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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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提供服務以確保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人身安全和保障，包括收容所、諮詢和康復

方案； 

iv.為家庭暴力的行為者開辦矯治方案； 

v.為出現亂倫或性虐待的家庭提供支助服務； 

(s)締約國應報告家庭暴力和性虐待的程度，並說明已經採取的預防、懲罰和補救

措施； 

(t)締約國應採取一切必要的法律及其他措施，有效保護婦女不受基於性別的暴

力，其他則包括： 

i.有效的法律措施，包括刑事處罰、民事補救和賠償措施，以保護婦女不受各種

暴力，包括家庭暴力和虐待、工作單位的性攻擊和性騷擾； 

ii.預防措施，包括公共資訊和教育方案，以改變人們對男女角色和地位的觀念； 

iii.保護措施，包括為身為暴力受害者或易遭受暴力的婦女提供收容所、諮詢、康

復和支助服務； 

(u)締約國應報告基於性別的一切暴力形式，並應載列關於每種形式的暴力發生

情況以及對受害婦女所造成影響的一切現有數據； 

(v)締約國報告應載列關於為克服對婦女暴力而已經採取的各項法律、預防和保

護措施及其有效性的資料。 

 

第十一屆會議第十一屆會議第十一屆會議第十一屆會議(1992)第第第第 20號一般性建議號一般性建議號一般性建議號一般性建議：：：：對對對對《《《《公約公約公約公約》》》》的保留的保留的保留的保留 

1. 委員會回顧締約國第四次會議中，關於依據第 28條第 2款對公約提出保留，

委員會第 4號一般性建議歡迎該項決定。 

2. 委員會建議，於籌備 1993年世界人權會議時，締約國應： 

(a)參照對其他人權條約的保留，提出對《公約》保留的有效性和法律作用等問

題； 

(b)目的在於加強所有人權條約的執行之下而考慮此種保留； 

(c)考慮參照其他人權條約，為《公約》的保留提出程序。 

 

第十三屆會議第十三屆會議第十三屆會議第十三屆會議(1994)第第第第 21號一般性建議號一般性建議號一般性建議號一般性建議：：：：婚姻婚姻婚姻婚姻和和和和家庭關係中的平等家庭關係中的平等家庭關係中的平等家庭關係中的平等 

1.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大會第 34/180 號決議，附件)申明男女在

社會上和家庭中享有平等的人權。《公約》在各項有關人權的國際條約中佔有重

要地位。 

2. 其他公約和宣言均對家庭和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賦予重要地位。這些公約和

宣言包括：《世界人權宣言》(大會第 217A(III)號決議，附件)，《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第 2200A(XXI)號決議，附件)，《已婚婦女國籍公約》(第 1040(XI)


